附件3：
保密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云南宸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云南宸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人招募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我方作为意向投资人，希望你方提供本项目相关资料，作为我方参与本次招募报名、尽职调查以及后续拟订投资计划的依据。我方承诺就你方提供的有关信息资料，按照下述条款约定承担保密义务：
1、 保密信息
本函述及的保密信息具有如下含义：指你方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方提供或可能向我方提供的与前述事项相关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的通信、信息、文件、数据和其他有形的、无形的或电子形式的资料。但以下各项不属于保密信息：
（1） 经你方授权我方对外披露的信息；
（2） 本函签署时，已为公众知悉的信息；
（3） 根据法律法规或政府监管要求所披露的信息。
2、 保密信息的披露与使用
（1） 我方或我方有关人员为履行委托事项之目的，经你方明确授权，可以向其关联机构或关联机构有关人员披露保密信息。但在进行该等披露前，我方应向接受披露方告知保密信息的保密性质并明确要求接受披露方在未经你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向任何他方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2） 依照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我方应当披露保密信息的，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要求我方披露保密信息的，我方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你方。经你方书面同意后，我方可以按照上述规定或要求披露有关保密信息；
（3） 我方及有关人员、关联机构（以及关联机构的有关人员）不得为自己或除你方外任何他方的利益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保密信息。
3、 保密义务
（1） 我方在此特别承诺，除本函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外，我方及有关人员就其在就委托事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知悉或获取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向任何他方披露保密信息。
（2） 我方在此特别承诺，除本函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外，我方的关联机构及有关人员就我方或其有关人员在就委托事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知悉或获取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向任何他方披露保密信息。
（3） 我方及关联机构应采取一切合理且不低于本公司对自身类似的保密信息所采取的措施来保护你方披露的本项目保密信息，以防止保密信息被盗窃、泄露或不正当使用。
（4） 为落实本承诺履行期间对保密信息的保管与交接，我方指定专人负责保密信息的传递与交接。
4、 保密期限
保密期限自我方从你方处获取保密信息之时起至保密信息被公开披露之时止，不随本项目中止或撤回而终止。
5、 违约责任
我方违反其在本函项下的任何义务和/或承诺的，应向你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你方有权要求我司停止违约或侵权行为，配合你方重新获得对保密信息的控制。同时，我司应当赔偿你方遭受的全部损失并承担你方为实现该等赔偿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等）。
6、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承诺函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法律。任何由本承诺函产生的或与本承诺函有关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仍无法得到解决，经任何一方申请，争议将交由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7、 其他
（1） 本承诺函独立于我方与你方签订的其他任何意向书、合同、协议等，本承诺函的效力不因其他任何意向书、合同、协议的终止而终止。
（2） 本承诺函经我方加盖公章（自然人需签字或按指印）后生效。
（3） 本承诺函未尽事宜，经我方与你方双方协商后可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意向投资人（公章）：                 
    年  月  日
